
中央和国家机关信访事项

受理办理工作有关规定（试行）

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国务院《信访条例》等法规，

结合工作实际，就中央和国家机关信访事项受理办理工作作

出如下规定。

一、信访事项的登记

（一）中央和国家机关信访工作机构收到信访人通过来

信、来访、网上信访等形式提出的信访事项，均应及时登记。

（二）信访事项登记应客观真实、准确规范，包括信访

人基本情况、反映事项概况、受理办理过程等相关要素。

（三）信访事项登记录入系统应与国家信访信息系统互

联互通，并应实现全系统的网络联通。

（四）对发现的重大紧急信访信息，应在第一时间妥善

处置。

二、信访事项的受理

（一）中央和国家机关信访工作机构按照诉讼与信访分

离的原则，负责受理本机关职能职责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受

理后应以书面、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适当方式告知信访人。

（二）对检举、揭发类事项，应按照纪检监察工作相关

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处理。

（三）信访事项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再）受理：

1．不属于本机关职能职责范围的；



2．采取走访形式，但跨越应当受理的本级和上一级机

关反映的；

3．在规定的办理时限内再次提出的；

4．未在规定时限内提出复查、复核申请，信访人仍就

同一事项重复信访的；

5．其他属于不予（再）受理范围的。

（四）对不予（再）受理信访事项，应采取书面、手机

短信、电子邮件等适当方式告知信访人，并引导信访人依照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不予（再）

受理告知书只出具一次。

（五）对不予（再）受理信访事项，不得转送其他中央

和国家机关及地方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

（六）对国家信访局转送或交办的下列信访事项，相关

中央和国家机关应予受理：

1．属相关中央和国家机关本级职责范围的；

2．涉及党和国家有关重要工作的意见建议，应送相关

机关参考的；

3．涉及地方基层单位，但属垂直管理的机关职责范围

的；

4．其他应转送相关中央和国家机关处理的。

（七）对涉及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涉法涉诉信访

事项，国家信访局转同级政法机关依法处理。

（八）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中央和国家机关职能职责

的信访事项，由所涉及的机关协商受理；协商未能达成一致



意见的，可提请国家信访局协调。

三、信访事项的办理

（一）对本机关职责范围内的信访事项，按照法定职责

分类办理：

1．应通过行政处罚、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行政确认、

行政救助、技术鉴定、行政监察等法定途径处理的，按法定

程序办理。

2．应进入信访事项办理程序的，按照规定作出处理，

并书面答复信访人。适用简易程序办理的，应按《信访事项

简易办理办法（试行）》处理。信访人对中央和国家机关作

出的处理意见不服，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信访事项的，

不再受理。

（二）对应由下级机关处理的信访事项，直接转送下级

机关信访工作机构，需反馈办理结果的，应明确办理期限。

（三）对信访人反映的重要情况和有价值的建议、意见，

应当认真研究论证，积极采纳，并回复信访人。

（四）对问题比较重要或情况比较复杂、涉及多个部门

的，提请国家信访局协调处理。

（五）在大规模聚集上访处置中需要启动联合接访工作

机制时，涉及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应选派相应职级、熟悉政策

的干部参加，做好政策解释等工作。

四、信访事项的督办跟踪

（一）中央和国家机关信访事项受理办理情况纳入群众

满意度评价，逐步在网上实现信访事项的可查询、可跟踪、



可督办、可评价。

（二）对转交下级机关办理的信访事项，应及时督查督

办；对下级机关的信访事项受理办理工作，应加强指导。

（三）对信访人反映带有普遍性、政策性的问题，应进

行综合分析，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改进工作和完善政策的意

见建议。

五、其他

（一）有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

参照执行。

（二）本规定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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